福州市连江生态环境局2025年行政处罚下达决定书情况表（2025年10月24日）
	
	企业名称
	违法事实
	处罚依据
	处罚措施
	下达决定书时间
	处罚文书号
	备注

	1
	福建省榕圣建设发展有限公司
	接到群众投诉，我局环境执法人员于2025年 9月4日对福建省榕圣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承建连江县潘渡镇溪利村（丹贵公路贵安段）工程项目临时配套工程砂石加工场进行检查，发现你场砂石堆放区未按要求覆盖到位。
	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项： 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等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，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拒不改正的，责令停工整治或者停业整治：（一）未密闭煤炭、煤砰石、煤渣、煤灰、水泥、石灰、石 膏、砂土等易产生扬尘的物料的。
	处以人民币贰万贰仟元（2.2万元）罚款。

	2025年10月16日
	闽榕连生态罚决〔2025〕0009号
	


[bookmark: _GoBack]
